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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证管办(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各上市公司： 

  为了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维护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上市公司确须进行中期分红派息的，其分配方案必须在中期财务报告经

过具有从事证券会计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制定；公布中期分配方案的

日期不得先于上市公司中期报告的公布日期；中期分配方案经股东大会批准后，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已发

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上市公司，其中期分红派息事宜按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办理。 

 

  二、上市公司董事会必须遵照《公司法》第一百三十条关于同股同权、同股

同利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关于股票的发行与交易应当保障

国有资产不受侵害的规定，制定公平的分配方案，不得向一部分股东派发现金红

利而向其他股东派发股票红利。 

 

  三、上市公司制定配股方案同时制定分红送股方案的，不得以配股作为分红

送股的先决条件。 

 

  四、上市公司的送股方案必须将以利润派送红股和以公积金转为股本予以明

确区分，并在股东大会上分别作出决议，分项披露，不得将二者均表述为送红股。 

 

  五、上市公司应当密切注意新闻媒介涉及本公司的报道，对已报道的属本公

司确须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事项，应当及时报告并公告；对报道中与本公司发生

的事项不完全相符的，应当及时澄清；对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报道，应当立即

公告说明。证券交易所应督促上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 

 

  六、上市公司涉及公司股份变动的行为，如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合并以及

上市公司进行股票面值拆细等，应按照“先立法、后试点”的原则进行，在国家

有关管理办法出台前，不得擅自行动。 

 

  请各地证管办(证监会)督促本地区的上市公司认真执行上述规定；证券交易

所和证券登记公司不得为违反上述规定的上市公司办理有关登记、过户和信息披

露等事宜。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上市公司，中国证监会将不受理其配股申请或其

他须报中国证监会审批的事项；情节严重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股票发行与交

易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